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集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一）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

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

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８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

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

记、信函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５

、登记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３１３００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４３

投票简称：金洲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

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的议案中，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独立董事任期内津贴拟定为每人

４

万元

／

年，其他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议案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议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５．００

元

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７．００

元

议案

８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元

议案

９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９．００

元

议案

１０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

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

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

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申请数字

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叶莉、吴巍平

联系部门：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１９９６

、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

邮编：

３１３０００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

如下：

议案内容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

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手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一）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或个人）持有”金洲管道”（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股票 股，现登记参加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入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淦荣先生、常务副总经理顾苏民先生、财务总

监俞敏鸿女士、董事会秘书吴巍平先生、独立董事李常青、公司保荐代表人李万军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4

月

2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4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杭州市石祥路

208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马兴法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35,324,

1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9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出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2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3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6

、关于确认公司

2010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7

、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50,922,799

股）、沈高伟先生（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

49,906,000

股）、陈建冬先生（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60,000

股）、马全法先生（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

21,990,000

股）、吴卫东先生（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925,180

份）在本议案表决时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12,7215,026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9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10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马兴法先生、沈高伟先生、马伟良先生、罗观华先生、刘英先

生、石志民先生、罗继伟先生、周宇先生、邱学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其中罗继伟先生、周宇先

生、邱学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

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马兴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2

）选举沈高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3

）选举马伟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4

）选举罗观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5

）选举刘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6

）选举石志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7

）选举罗继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8

）选举周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9

）选举邱学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11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建冬先生、 沈有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魏晓红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

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陈建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2

）选举沈有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24,125

票

,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政村、叶青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2011-012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

上午

9: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36,036,3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8％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林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3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4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5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6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2010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7

、审议并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11

年度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1,612,8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公司控股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为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 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34,423,520

股。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9

、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大成新能源重大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大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1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12

、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36,036,3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俊、杨亮先生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1-021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在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文化中心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或授权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数

217,172,

8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76%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逐项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吴佳林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217,172,86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217,172,86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

217,172,86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

217,172,86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按

2010

年度实现可分配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6,464,043.44

元， 按

10%

提取

任意盈余公积金

6,464,043.44

元，以公司总股本

843,159,14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5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21,078,978.7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五） 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

27,615,9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217,172,865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2011

年度审计费用根据其服

务质量及相关市场价格确定后提交董事会审批决定。

（七）审议通过《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同意

217,172,

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

217,172,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2011

年度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为

6.5

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短期银行借款，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

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分期发行。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注

册有效期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公司新增、续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17,172,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

2011

年度新增银行贷款额度

14.52

亿元、 续贷银行贷款额度

201,

740.22

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101,81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永州湘江纸业

有限责任公司

41,810

万元，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万元。

（十）审议通过《关于外购林业资产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的议案》。同意

217,172,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对外收购林业资产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湖南茂源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将用于该项目的

24,500

万元募集资金向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由其负责实施对外收购林业资产所有事宜。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的议案》。同意

27,615,9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泰格林

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向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整的融资支持，用于分期归还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支持期限不超过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利率为融资支持发生时的同期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

（十二）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蒋利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217,172,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曹文伟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

217,

172,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

煤炭购买合同

>

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

27,615,964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二）、（十三）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余议案经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邹华斌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资经营永恒化工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订概况

１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决定以增资

入股方式投资山东省平原永恒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恒化工”），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永恒化工

５５％

的股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与武书刚、武忠奎就共同合资经营永恒化工签订了《合资协议

书》。为扩大永恒化工相关产品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光气装置的能力（拟将光气装置能力从目前

的年产

３

，

０００

吨扩大至

２０

，

０００

吨），公司同意以现金

６

，

９０５

万元人民币增资入股永恒化工，增

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永恒化工

５５％

的股权。协议自三方签署后生效。

二、协议三方概况

１

、联化科技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王西路

４１

号，

法定代表人牟金香。

２

、武书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居民，住所：山东省陵县城区唐城路

５８

号。

３

、武忠奎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居民，住所：山东省平原县前曹镇刘庄村。

三、协议主要条款

１

、公司以货币资金向永恒化工增资。

２

、公司在参考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省平原永恒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８

号），并综合考虑永恒化工现有技术水平、

客户资源、行业地位、企业信誉等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同意出资

６

，

９０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

１

，

２２２

万元计入永恒化工注册资本，

５

，

６８３

万元计入永恒化工资本公积金。

永恒化工增资入股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内容

股东名称

目前股权结构 变更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武书刚

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０ ２２．５０％

武忠奎

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０ ２２．５０％

联化科技

－－ －－ １２２２ ５５％

总股本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２２ １００％

３

、公司出资按如下程序进行：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

１

，

２２２

万元（首期资金）一次性汇入永恒化

工验资专用银行账户；

自永恒化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

２

，

８００

万元（二期资金）汇入永恒化工银行账户，计入永恒化工资本公积金；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四个月内，公司将

２

，

８８３

万元（三期资金）汇入永恒化工银行账户，计

入永恒化工资本公积金。

４

、三方共同确认，公司本次投入永恒化工的全部资金，专项用于新厂区的建设和生产经

营，非经公司同意，不得挪作他用。

５

、武书刚和武忠奎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以直系亲属、密切关系

人的名义）、任何方式从事与永恒化工相同或相似且构成市场竞争的业务。但该禁止条款内容

不溯及公司。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7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金钼股份

"

）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

东发出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金钼股份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88

号金钼股份综合楼

A

座

9

楼报告厅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2543961087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78.8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宝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董事

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了提交会议的

12

项议案并进行了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1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同意

254394076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20320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2266044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80665.11

万元。

同意

254394076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20320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建杨家湾尾矿库项目变更的议案》。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00

吨

/

年钼铁生产线技改项目立项的议案》。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6500

吨

/

年钼酸铵生产线技改项目立项的议案》。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 审议通过了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技改技措和设备更新投资计

划》。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9186556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8%

；反对

2032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

；弃权

0

股。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54396108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堆城钼业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2543940767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

；反对

20320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

；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邹凡坤、张翠雨两位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17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上海龙

漕路

200

弄

28

号宏润大厦

10

楼会议室采取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人共

7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93,736,3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5.27%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通过《

2010

年度第六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2

、通过《

2010

年度第六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3

、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4

、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以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提取

10%

法定公积金

8,

463,223.39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339,068,623.72

元，减去

2009

年度利润分配

2.1

亿元，实际

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205,237,634.19

元。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5,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息

2.0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9,000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5

、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6

、通过《关于聘请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7

、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675,081

股，反对

61,29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8%

。

8

、通过《关于撤销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9

、通过《关于投资哈尔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0HTQ06

号地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0

、通过《关于投资哈尔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0HTS024-025-026-027

号地块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1

、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736,3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